





城市实景三维与智能安全监测安徽省联合共建学科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项目任务书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资助单位(甲方)：城市实景三维与智能安全监测安徽省联合共建学科重点实验室                                               
承担单位（乙方）：                                   
项目负责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信箱：                                           
联系电话：                                           
项目起止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城市实景三维与智能安全监测安徽省联合共建学科重点实验室
二〇二四年制

填　写　说　明

一、《开放基金项目任务书》是本实验室对项目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检查、验收的依据。
二、项目任务书内容参照项目申请书，内容真实，表达准确、严谨。
三、任务书一律采用A4纸，双面打印，于左侧装订成册，用黑色签字笔填写或计算机打印，字迹要工整清楚。一式三份(均为原件)，由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指定时间内寄送至本实验室。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阳晨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F1楼9层
单位：安徽前锦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邮编：230061
联系电话：18955933215
E-mail：873256423@qq.com








简表
	申
请
者
信
息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民族
	 

	
	学  位
	 
	职    称
	 

	
	电  话
	 
	电子邮件
	 

	
	研究方向
	 

	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负责人
	 
	电子邮件
	 

	
	电  话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
	 

	
	研究方向
	 

	
	执行年限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资助经费
	 万元
	第一年
资助
	  万元
	第二年
资助
	  万元


项目摘要
	中文摘要（500字以内）：
















	关键词（不超过5个，用分号分开）： 


经费预算表
	申 请 资 助
金额总共(万元)
	其      中

	
	年
	年

	
	
	

	其他经费来源及金额(万元)
	

	预算支出科目
	预算经费
	计算依据与说明

	1．科研业务费
	
	

	（1）测试化验加工费
	
	

	（2）差旅费/调研/学术会议费
	
	

	（3）论文版面费
	
	

	（4）资料/文献检索费
	
	

	（5）劳务费
	
	

	2．实验材料费
	
	

	（1）数据/资料费
	
	

	（2）消耗品
	
	

	3. 其他费用
	
	

	
	
	


注：预算支出科目按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要求填写，具体支出科目可按实际情况修改；
经费年度预算按照申请书申请的年数填写，不足的自行补充。
	一、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拟解决的主要技术问题、难点，主要创新点等）

	













	二、研究目标和考核指标（包括应达到的主要技术指标和水平，及考核的指标）

	（获开放基金资助项目需至少发表1篇SCI或2篇EI或3篇CSCD正式版的以矿山采动灾害空天地协同监测与预警安徽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为第一单位、且标注开放基金资助的论文。）


研究目标：



考核指标：






*注：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应与申请书中所述一致。

	
三、进度和阶段目标：

	
	

	
	

	
	

	四、项目组主要研究人员：

	姓 名
	职 称
	研究方向
	在本项目中分担的任务
	所在单位
	签 名

	
	
	
	
	
	

	
	
	
	
	
	

	
	
	
	
	
	

	
	
	
	
	
	

	
	
	
	
	
	

	
	
	
	
	
	


五、共同条款
第一条　签约双方应严格遵守城市实景三维与智能安全监测安徽省联合共建学科重点实验室科研管理的有关规定，一致同意基金任务书中所列内容，并信守本任务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承担各自责任。
第二条　乙方同意接受该研究项目的资助，将严格遵守《城市实景三维与智能安全监测安徽省联合共建学科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管理办法》和项目任务书之规定，认真组织项目的实施。
第四条　乙方项目负责人应承诺在项目执行期内及项目结束时，提供以下研究成果及相关材料，以供实验室存档并编入年报：
①项目年度进展报告（项目执行期间每年的12月31日前向甲方报送）；
②项目结题报告（项目结题时向甲方报送）；
③已发表及已正式录用的符合任务书条款中署名要求的学术论文(提供检索证明)（项目结题时向甲方报送）；
④其它与本课题相关的成果证明材料（项目结题时向甲方报送）。
第五条  项目执行过程中，乙方如要修改项目任务书中的条款，必须向甲方提出申请报告并阐明理由，经甲方同意后方可执行修改内容。
第六条  乙方因主观原因（如技术措施不落实）致使计划申请书内容有出入，挪用经费致使计划不能完成而要求解除任务合同，应根据不同情况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退回部分或全部经费。如乙方没有提出解除任务合同要求，甲方可根据情况提出中止任务合同。
第七条  开放基金项目经费实行统一管理，报账时需实验室主任或常务副主任签字确认。经费使用必须符合科学事业费开支范围和甲方的相关规定，单位配套经费必须按时按量落实。
第八条　项目计划执行期间所取得的有关研究成果、专著、论文、研究报告、总结、评价书及成果报道等均标注“安徽前锦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城市实景三维与智能安全监测安徽省联合共建学科重点实验室”（英文：Urban 3D Real Scene and Intelligent Security Monitoring Joint Laboratory of Anhui Province）为第一单位，并且应在其成果材料中明确注明“由城市实景三维与智能安全监测安徽省联合共建学科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资助完成”（相应的英文为：The project was supported by the Open Research Fund of Urban 3D Real Scene and Intelligent Security Monitoring Joint Laboratory of Anhui Province），（标注位置应在这些材料的封面，或者书前扉页，或论文首页等醒目处，或致谢部分），并将1份原件（条件特殊时可谓复印件）送交重点实验室。研究成果归重点实验室和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共有，成果的鉴定、奖励、专利等由双方协商共同署名。
第九条　任务书中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条　本任务书一式七份，甲方三份，乙方及课题负责人各两份，经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签约各方

甲方：城市实景三维与智能安全监测安徽省联合共建学科重点实验室
            （安徽前锦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重点实验室主任：                    （签章）
   年    月    日

乙方：                （公 章）
单位负责人：            （签章）
项目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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